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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000     证券简称：唐山港   公告编号：临2013-044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补充事项已经公司四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审议通

过，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补充事项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关联方利益，且对本

公司主业的独立性无影响，也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2013年8月20日，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

召开四届十二次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补充事项的议案》，公司关联董事孙文仲、宣国宝、孟玉梅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已事前认可公司201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事项，并发表了独立意

见，同意上述事项。 

（二）2013 年关联交易补充事项情况 

1、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增加收入类关联交易 

1）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山港集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承担为控股股东唐山港口

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安装监控、卡口设备、OA系统等的开发研究，预计收取相关

服务费用200万元。 

2）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山市港口物流有限公司为扩大物流业务规模，将代采

购煤炭销售给中铁联合物流（迁安）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1-6月实现贸易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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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32.44万元，预计全年实现8000万元。 

2、公司控股子公司支付成本费用类关联交易 

公司控股子公司京唐港煤炭港埠有限责任公司依据经营业务需要，租赁唐山

北方煤炭储运有限公司堆存场地储存煤炭，原议案预计2013年支付仓储费用500

万元，2013年上半年支付443.09万元，由于其业务量增长，全年预计支付1000万

元。 

3、公司及控股以上子公司与唐山中远集装箱物流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我公司持有唐山中远集装箱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唐山中远”）49%股

权，该公司主要经营普通货运及场站仓储等业务，目前已正式投入运营，公司及

控股以上子公司预计与其发生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公司拟租赁唐山中远集装箱场站堆存货物，预计全年支付仓储费800万元。 

2）公司控股子公司唐山海港港兴监理咨询有限公司为唐山中远集装箱场站

工程项目提供监理服务，预计全年收取监理费100万元。 

3）公司全资子公司唐山港集团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其提供弱电工程服务，

预计全年收取费用120万元。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 

1、唐山港口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唐山海港开发区 

法定代表人：孙文仲 

注册资本：857,000,000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国有资产产权经营和资本运营；港口、铁路设施及临港相关产业

开发建设、港口设施、设备和港口机械的租赁服务；经营方式采用自营、资产出

租、控股参股、兼并、收购、转让、合资合作、服务；一般经营项目；建筑材料

（原木、木材、石灰除外）批发零售；土地租赁经营。 

2、中铁联合物流（迁安）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迁安市沙河驿镇沙河驿村北 

法定代表人：张向东 

注册资本：39,000,000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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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物流服务、仓储服务（经营至2014年6月10日）；焦炭、钢材、

金属材料、建筑材料、五金交电、燃料油（闪点61°以下产品除外）、沥青、化

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产品、仪器仪表、铁矿石、铁精矿粉批发 

3、唐山北方煤炭储运有限公司 

住所：唐山海港开发区西港区内 

法定代表人：张宏涛 

注册资本：16,180,000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煤炭批发（经营至2013年7月1日止）及仓储服务；一般经营项目；

日用百货批发、零售；装卸服务（人力）。 

4、唐山中远集装箱物流有限公司 

住所：唐山海港开发区港盛街与海平路夹角西北侧 

法定代表人：朱德章 

注册资本：170,000,000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集装箱）、货运站（场）经营（仓储

<食品、成品油及危险化学品除外>、理货、装卸）（经营至2017年3月14日）；

一般经营项目：集装箱仓储、拆拼箱、集装箱修洗；对货物及其包装进行简单加

工处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务；及以上相关的技术咨询服务；自有房屋租赁；

自由机械设备租赁（国家禁止限制及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办理许可证方可经营的除

外） 

（二）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1、唐港实业为公司控股股东，持有公司 47.10%的股权，该关联方符合《股

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2、中铁联合物流（迁安）有限责任公司是本公司的参股公司，公司直接持

有该公司 12%的股份。公司存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该公司董事的情况，该

关联方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3 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3、唐山北方煤炭储运有限公司为公司联营企业，公司持有其32.25%的股权，

公司存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该公司董事的情况，该关联方符合《股票上市

规则》第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4、唐山中远集装箱物流有限公司是本公司的参股子公司，公司直接持有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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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49%的股份。公司存在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担任该公司董事的情况，该关联

方符合《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三）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三）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资信情况良好，以往的交易均能正常结算。2013 年关联交易补

充事项涉及关联方的主要财务指标正常且经营情况良好，不存在关联方长期占用

本公司资金并造成呆坏帐的情况，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公司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不损害公司股东利益，

不会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造成影响，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不利

影响。 

2、持续性关联交易遵循了有偿、公平、自愿的商业原则，关联交易的价格

原则上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或收费标准。 

3、关联交易项目没有国家定价或国家指导价格的，参照市场价格确定。 

4、关联交易项目没有国家定价或国家指导价格，同时也没有市场价格的，

按实际成本加合理利润的原则由双方协商定价。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补充事项主要涉及场地租赁、物流服务、工程监理、

技术服务等，能够使公司和关联方充分地利用现有资源，实现优势互补，这些交

易均在遵循市场定价原则情况下进行的，不损害上市公司及关联方利益，且对本

公司主业的独立性无影响，也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的依赖。 

 

特此公告。 

 

 

 

唐山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一日 


